
 
 

职教诊改〔2020〕10号 

关于公布全国诊改试点院校诊改复核结论
（第三批）的通知 

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、省级诊改专委会、职业院校： 

根据《关于确定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省份 

及试点院校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司函〔2016〕72 号）要求，“开 

展以树立工作示范和完善指导方案为目的的职业院校教学 

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”“试点工作为期 3 年。”“试点学校的

诊改工作复核由全国诊改专委会直接组织并纳入本省复核

工作计划。” 

受教育部职成司委托，全国诊改专委会于 2020 年 10

月至 2020年 12 月，在试点院校主动申请，并与省级教育

行政部门充分沟通协调的基础上，组织专家通过网上复核和

现场复核相结合的方式，对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和石家庄

工程技术学校等 7 所全国诊改试点院校进行了复核。 

按照《关于印发〈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

与改进指导方案（试行）〉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司 

函〔2015〕168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

改进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司函〔2016〕37号）安排，经教育

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



部职成司同意，现对诊改复核结论（三批）予以公布（见附

件 1），并向有关省份和院校反馈诊改复核专家意见（见附件

2）。 

请有关全国诊改试点院校根据诊改复核专家意见，进一

步加强诊改制度建设，优化学校实施方案，完善学校各层面

的诊改机制，为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提供典型经

验和范式。  

请各地各校全面落实《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

（2020—2023 年）》文件要求，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校内规

则制度体系，健全职业学校内部治理结构，深入推进职业学

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，切实发挥学校质量保证主

体作用。 

 

附件：1.全国诊改试点院校诊改复核结论（第三批） 

2.诊改复核专家组反馈意见（分送）  

  

  

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 

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

2020 年 12 月 21日 

 

   

 

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      2020年12月21日印发 

 

 

—2— 



附件 1  

  

全国诊改试点院校诊改复核结论（第三批） 

（第三批，截止 2020 年 12月 18 日） 
  

序

号 
省份 复核院校 结论 复核时间 

1 重庆市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有效 2020.10.24-27 

2 内蒙古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有效 2020.10.25-28 

3 内蒙古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有效 2020.10.25-28 

4 贵州省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有效 2020.11.29-12.2 

5 河北省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有效 2020.10.19-22 

6 湖北省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有效 2020.11.9-12 

7 四川省 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有效 2020.11.21-24 
 


